
执行代理人委托书 法律代理人执行委托书
(优质5篇)

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。
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、联想、想象、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。
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？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？下
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，供大家参考借鉴，希望可
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。

执行代理人委托书篇一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

职务：___________

董事长___________

受委托人：___________

姓名：___________

工作单位：___________

公司职务：经理

授权范围：___________

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我单位与因返还财物纠纷一案中，作为
我方执行代理人。

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：申请恢复执行、提交执行相关的证据
材料、代表我单位参加执行工作并有权在执行庭主持下以裁
定形式与被执行人和解）



委托单位：___________(公司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（签字或盖章）

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

执行代理人委托书篇二

委托单位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职务：

董事长

受委托人：

姓名：

工作单位：

公司职务：经理

授权范围：

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我单位与因返还财物纠纷一案中，作为
我方执行代理人。

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：申请恢复执行、提交执行相关的证据
材料、代表我单位参加执行工作并有权在执行庭主持下以裁
定形式与被执行人和解）

委托单位：(公司盖章）

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
年月日

执行代理人委托书篇三

人民法院：

兹委托下列人员在我方与

因 纠纷的强制执行申请一案中，作为我方申请强制执行程序
的`代理人：

(1)姓名： 工作单位：

职务： 手机：

(2)姓名 工作单位：

职务： 手机：

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：代为申请强制执行、参与执行程序，
代为协助法院执行，代为调解或执行和解;代为收发相关的法
律文书。

代理人 的代理权限为：

委托单位(盖章)：

法定代表人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


执行代理人委托书篇四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

职务：___________

董事长___________

受委托人：___________

姓名：___________

工作单位：___________

公司职务：经理

授权范围：___________

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我单位与因返还财物纠纷一案中，作为
我方执行代理人。

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：申请恢复执行、提交执行相关的证据
材料、代表我单位参加执行工作并有权在执行庭主持下以裁
定形式与被执行人和解）

委托单位：___________(公司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（签字或盖章）

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

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，方便收藏和打印

推荐度：



点击下载文档

搜索文档

执行代理人委托书篇五

申请执行人：******。住所地：**号。联系电话：

执行法院名称：***区人民法院。

执行案件编号或执行依据的文号：(***)***民执字**号。

执行案件立案的时间：***年***月***日。

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事实及理由：

申请执行人******与被申请执行人******纠纷一案历经***区
人民法院一审，业已生效。生效判决内容为：******应
向******支付***。

***年***月***日，申请执行人******向***区人民法院申请
执行，至今***区人民法院仍未执行。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三条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
条，向***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此致

***市中级人民法院

申请人

年月日



附件：相关判决书及法律条文

一、民事诉讼法

第二百零三条【变更执行法院】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
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，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
法院申请执行。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，可以责令原人民法
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
人民法院执行。

二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
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》

第十二条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
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的，应当向其发出督促执行令，并将
有关情况书面通知申请执行人。

上一级人民法院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
院执行的，应当作出裁定，送达当事人并通知有关人民法院。

第十三条上一级人民法院责令执行法院限期执行，执行法院
在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仍未执行完结的，上一级人民法院
应当裁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本辖区其他人民法院执行。

第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的六个月期间，不应
当计算执行中的公告期间、鉴定评估期间、管辖争议处理期
间、执行争议协调期间、暂缓执行期间以及中止执行期间。


